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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  九二一大地震為台灣地區帶來百年來最大災難，水里鄉

為鄰近震央的山城，山區嚴重走山，公共建築、民舍被震垮近六

分之一，幸頼中央各級單位、國軍與縣府、各地資源不斷進入本

鄉協助下，始能快速恢復秩序，完成第一階段之安置工作，經長

期協助本鄉推動各項城鄉規劃與社區活動之團隊與水里地方團

體幾經研商後共同組成重建規劃團隊，期許這血肉換來的百年浩

劫，成為水里鄉總體發展的新契機。 

  水里鄉公所現址雖未於九二一地震時震毀或倒塌，但部份結

構因現有建築物老舊，亦略有損害且現有辦公空間時有不足。公

所所在地於民國七十九年八月公告之『變更水里都市計劃（第一

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）』案中，變更為住宅區，其附

帶條件為：「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（含配置示當之公共設施用地

與擬具具體公平合理之事業及財務計畫），並以細部計畫完成法

定程序發布實施後，使得發照建築」。民國八十二年辦理『變更

水里都市計劃（第二次通盤檢討時）』，變更部分農業區、綠地為

行政區，以提供作為水里鄉聯合辦公室（含水里鄉公所、戶政事

務所、分駐所、衛生所、文化中心等），然因土地遲遲無法取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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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至今公所仍於現址。 

  有鑑於此，水里鄉所擬於原址整體規劃作為鄉治中心重建基

地，面積約二、五八ｍ²，其空間機能除能提供行政中心之辦公

需求外，並考量開放空間系統之留設與公共建築風格之塑造，藉

以提升水里鄉整體都市意象並營造行政空間親和、恢宏的氣度。 

  水里鄉公所為加速轄內重建工作之推動，冀望此一攸關地方

行政中心設施之興築能夠儘速確立，以落實災後產業、生活及公

共建築重建之目標，本住宅區變更為機關用地案已納入本鄉『災

後重建綱要計畫』，並於民國八十九年七月二十日業經南投縣政

府災後重建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，並經南投縣政府民國八

十九年十月十三日（八九）投府企字第八九一五七０七六號函（詳

附件四）核定公告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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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法令依據 

一、《都市計劃法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。 

二、《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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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變更位置與範圍 

  本次個案變更位置於水里都市計劃區內鄉公所所在現

址（依『變更水里都市計劃（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

討）』案，已附帶條件變更為住宅區），期北側緊鄰林務局水里站

（機三）、西側臨接十五公尺寬民生路（二號道路）、東側臨保護

區、南侧部分為住宅區，部分隔六公尺道路為水里國中，變更面

積為０．二六公頃。 

本案變更位置係屬水里鄉鉅工段一四二地號等四筆土地，其

中屬國有土地面積為０．０五四七公頃、屬鄉有土地面積為０．

二０三一公頃，合計變更範圍面積為０．二五七八公頃，詳表一

變更計畫範圍土地清冊、圖一變更位置示意圖及圖二變更範圍地

籍示意圖。 

表一  變更範圍土地清冊 

圖一  變更位置示意圖 

圖二  變更範圍地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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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變更理由 

一、公所所在地於民國七十九年八月公告之『變更水里都市計畫

（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）』案中，變更為住

宅區，其附帶條件為：「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（含配置適當

之公共設施用地與擬具具體公平合理之事業及財務計畫），

並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，使得發照建築」。 

二、民國八十二年辦理『變更水里都市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』

時，變更部份農業區、綠地為行政區，以提供作為水里鄉聯

合辦公室（含水里鄉公所、戶政事務所、分駐所、衛生所、

文化中心等），然因土地遲遲無法取得，故至今公所仍於現

址。 

三、水里鄉公所現址雖未於九二一地震時震毀或倒塌，但部份結

構因現有建築物老舊，亦略有損害且現有辦公空間時有不

足。基此，為縮短災後重建時程，並兼顧鄉治中心重建，故

擬於該附帶條件區，變更部份屬公有土地之住宅區為機關用

地（面積０．二六公頃），以符鄉公所實際需求。 

四、本變更案擬以《都市計劃法》第二十七條第一款規定：「因

戰爭、地震、水災、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」辦理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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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依《九二一震災重建條例》第十六條規定：「因震災重建

需要，擬定或變更都市計劃時，計畫草案於公展覽十五日並

辦理說明會後逕送內政部」辦理審議。因此為配合重建工作

之急迫且具時效性考量，辦理本案都市計劃專案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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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變更計畫內容 

  變更計畫內容主要係依公有土地範圍及鄉公所計畫使

用範圍，將部份住宅區變更為機關用地，提供作為鄉公所使用。 

變更計畫內容詳表二變更內容宗理表、表三變更前後土地使

用面積對照表及圖三變更計畫示意圖。 

表二  變更內容綜理表 

表三 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

圖三  變更計畫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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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、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

一、機關用地內之建築物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，

如有設置圍牆必要者，圍牆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

尺；退縮部份得計入法定空地，並應妥為植栽綠化。 



 15

柒、 事業及財務計畫 

   本次個案變更預估計畫開闢所需經費約為新台幣壹

億玖千萬元整。詳見表四 

表四 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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